
(上接B101版)

⑦

经营范围

:

生物医药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⑧

常州英诺升康

2014

年及

2015

年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资产总额

１４

，

２７６

，

４７０．４７ １０

，

９８１

，

２２２．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３５

，

７４５．５６ ２０２

，

１１４．００

净资产

１４

，

０４０

，

７２４．９１ １０

，

７７９

，

１０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２

，

１８６

，

５７１．３４ ９２９

，

６４２．０２

净利润

－２３０

，

１９７．９３ －３

，

２６１

，

６１６．９１

常州英诺升康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

①

主要研究领域

:1.1

类靶向抗癌创新药的研发、专利技术转让、临床前原料药

,

制剂的研发

生产

,

各类药物前期化合物定制、技术咨询和项目转让等。

②

拥有成果

:

拥有

LS-007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项目

(

临床前

)

与

LS-008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

药项目

(

临床前

)

。

常州英诺升康拥有

LS-007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的美国、中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六

个发明专利的所有权和专有权。 其中美国专利已授权。

LS-007

是以

ATP

依赖的方式靶向细胞

周期依赖型激酶

(CDKs)

抗癌的一种新型口服化学药物

,

对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及

其他各种实体癌如卵巢癌、肠癌、鼻咽癌、前列腺癌等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常州英诺升康拥有

LS-008

靶向抗癌

1.1

类创新药中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四个发明专

利的所有权和专有权。其中中国、美国、欧洲的三个专利已授权。

LS-008

是以蛋白激酶

(PLK)

和

肌醇磷脂

-3-

激酶

(PI3K)

为靶标抗癌的新型口服化学药物

,

具有优良的抗癌活性和安全性。

LS-

008

抗癌谱广

,

将用于治疗各种白血病

,

淋巴癌

,

胰腺癌

,

卵巢癌

,

肺癌等。目前中国专利已许可给

国内某医药上市公司在中国开发、生产和销售。

二、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常州英诺升康拥有的小分子化药创新研发平台

,

与公司子公司众红研究院拥有的生物

医药大分子研发平台将形成互补与促进作用

,

从而大大增强了公司研发实力

;

2

、 王淑东教授在针对

CDK

和

PI3K

、

PLK

为标靶的抗癌新药研究领域有着世界级团队和研

究水平。公司与王教授的合作

,

将为公司能够紧盯该领域世界研究最新前沿资讯、成果及整合

国际研发和公司成果转化资源

,

加快抗癌新药的研发速度

,

早出成果提供了坚实基础

;

3

、王淑东教授不仅学术水平一流

,

而且非常注重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与产业化价值。

三、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使用超募资

金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国有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责成经营管理机

构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办理各项相关事宜。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收购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充实技术研发实力

,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促进

公司业务发展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

千红制药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已经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

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

;

千红制药董事会责成经营管理机构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办理各项

相关事宜

;

(2)

本次收购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3)

本次收购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充实技术研发实力

,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促

进公司业务发展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

,

本保荐机构同意千红制药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所持的该公司部分股权。

四、备查文件

: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英诺升康

2014

年及

2015

年财务报表

4

、 独立董事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国有股

权的独立意见

5

、 华泰联合证券拟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常州英诺升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国有股

权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6-016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帐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23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9

日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0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32.00

元

,

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80,000,000

元

,2011

年

2

月

14

日收到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缴的

各社会公众普通股

(A

股

)

股东认购款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57,7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合计

人民币

1,222,300,000

元

,

另扣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

费等发行费用

7,480,940

元后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4,819,

06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苏公

W[2011]B014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募投项目投资

建设总额为

624,63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590,189,060

元。以上

募集资金存放在专户进行管理

,

未经审批程序不能安排他用。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为

81,873.60

万元

,

其中

: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64,473.60

万元

,

偿还银行贷款

5,500

万元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1,900

万元。按募集资金性质分

类

,

募投项目资金累计使用

58,977.19

万元

,

超募资金累计使用

22,896.41

万元。募集资金以前年

度累计投入

60,290.44

万元

,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

21,583.16

万元。

(

以前年度投入累计金额详

情和报告期投入详情

,

分别详见《

2015

年度报告》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章节和本文附件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4,164.24

万元

,

募集资金账户累计取得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14,555.93

万元

,

其中

2015

年募集资金账户取得的利息收入为

4,011.99

万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009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批准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11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批准

,

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2013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

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第二次修订。该制度对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

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报告期内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得到严格执行

,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募集资金的使用的

审批和使用能够按照规定执行。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

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及时签订了三

(

四

)

方监管

协议

,

在公司变更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后

,

公司亦及时与相应银行

,

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上述三

(

四

)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三

(

四

)

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

协议得到有效履行。专户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寄送对帐单

,

公司授

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

,

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

经

2014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投资设置常州千红医院的议案》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投资设置常州千红医院项目。

公司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公司与

常州千红医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经

2014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4

年

4

月

4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追加“肝素钠、胰激肽原酶及门冬酰胺酶项目制

剂部分建设投资”和增加“购买土地投资额度”的议案》

,

公司拟利用原料药扩产项目结余资金

优先补充制剂项目建设

,

并利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和

1600

万元分别追加募投项目制剂部分建

设投资缺口和购买土地投资缺口。

经

2014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4

年

4

月

4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建设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目的议

案》

,

经公司规划与评估

,

董事会同意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

目”并利用超募资金

3,500

万元追加项目建设投资。

经

2014

年

3

月

2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广化支行设立的五个募集资金专户

,

肝素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胰激肽原酶原料

药及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项目、营销及行政管理中

心项目的募投项目资金专户及专户内所有募集资金及其孳息转入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进行存储。并及时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

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相关文件进行签署

,

并由

经营管理机构进行具体事务的办理。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资金存储收益

,

对于上述各专户内的

募集资金

,

公司在向专户银行提交符合规定的转账支票等相关结算凭证后

,

申请将部分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54,164.24

万元

,

其中活期存款

7,

013.24

万元

,

购买理财产品

47,151.00

万元

,

资金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

1

、活期存款情况

专户银行名称 账号

／

专户名称 存款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万元）

备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３９５

超募资金专户

活期存款

４６．５５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９１１

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

项目专户

活期存款

１

，

７０２．３８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８８１

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

剂扩产项目专户

活期存款

２

，

７４７．４２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８７５

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

剂扩产项目

活期存款

２１５．２３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９０５

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

活期存款

２

，

０４６．８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８９８

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建

设项目

活期存款

２５４．８６

存款合计

７０１３．２４

2

、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专户银行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及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产品金额

（万元）

到期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

Ｂ

款）（三个

月）

３．５％ 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３．１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

Ｂ

款）（一年

期）

４．６％ ９

，

１５１．００ ２０１６．５．２６

合计

４７

，

１５１．００

对于上述理财活动

,

公司将在到期后及时将资金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续存

,

并及时通知华

泰联合证券。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详见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说明

: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

详见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二

)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说明

: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2.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的情形。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4月26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１

，

４８１．９１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２１

，

５８３．１６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８１

，

８７３．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

，

６８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１．２６％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

变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 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１

）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

到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肝素原料药及制

剂扩产项目

是

２０

，

７１１ ２０

，

７１１ ４

，

５７２．９７ １９

，

０２１．５４ ９１．８４％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胰激肽原酶原料

药及制剂扩产项

目

是

２１

，

６３４ ２５

，

６３４ ８

，

６６２．１２ ２１

，

１５５．１７ ８２．５３％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门冬酰胺酶原料

药及制剂扩产项

目

是

４

，

２６８ ８

，

２６８ ２

，

２９２．３１ ５

，

３１９．８６ ６４．３４％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合资研究院建设

项目

是

１０

，

１００ １０

，

１００ ２

，

８３２．７３ ７

，

９４９．４０ ７８．７１％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营销及行政管理

中心项目

是

５

，

７５０ ９

，

２５０ ２

，

９６１．９１ ５

，

５３１．２２ ５９．８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６２

，

４６３ ７３

，

９６３ ２１

，

３２２．０４ ５８

，

９７７．１９

超募资金投向

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购买生产用地

和前期基础建设

等

是

１０

，

６００ １２

，

２００ ２６１．１２ ５

，

４９６．４１ ４５．０５％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常州千红医院项

目

否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否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５

，

５００ ５

，

５００ 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１１

，

９００ １１

，

９００ １１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３６

，

０００ ３７

，

６００ ２６１．１２ ２２

，

８９６．４１

合计

９８

，

４６３ １１１

，

５６３ ２１

，

５８３．１６ ８１

，

８７３．６０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在项目进度方面，胰激肽原酶原料药扩产项目和肝素钠原料药扩产项目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和

１２

月完成了扩产建设，门冬酰

胺酶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完工。上述三个产品的制剂项目由于涉及实施地点变更，需在常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

（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重新征地、厂房设施设计等建设工作，及在建的制剂工厂建成后还需要通过国内外

ＧＭＰ

认

证等一系列工作后才能正式投产，对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

中的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

目的完成期限由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调整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６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已完成五个募投项目的国内

ＧＭＰ

现场认证及其他相关验收工作。但由于国家法规监管对于药品

品种转移的规定（详见《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公告》第四部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原因”（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６

）。江苏省药监局关于药品品种转移的手续全部完成后，才能获得

ＧＭＰ

证书，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完

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金额为

５９

，

０１８．９１

万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用

５

，

５００

万

元归还银行贷款；用

１１

，

９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日常性经营管理性需要的流动资金；用

１０

，

６００

万元在常州市生命健康产

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购买生产用地及项目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公司日常性经营

管理性需要的流动资金已经实施完毕。

２０１３

年初，公司已以受让方式取得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薛冶路以西、云河路以

北面积为

１４６５４０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宗地编号为生物医药产业园

ＸＬ１００１０１０１

地块（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截止

报告期末，超募资金购买生产用地及项目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支付费用

５

，

４９６．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议，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投资设置常州千红医

院。因公司拟参与市政府公立医院的改革，该项目自建计划暂停，因此截止到报告期末，本项目尚未发生费用。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由于土地成本的上升，导致原来预计购买土地的资金面临不足，用超募资

金

１

，

６００

万元进行补充并利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追加募投项目制剂部分（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４

）；会议还作出决议，将“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目”，利用超募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追加项目建设投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５

）。

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经有权审批机构审批立项的超募资金累计为

４９

，

１００

万元，已用超募资金

２２

，

８９６．４１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将“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胰激肽原酶

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三个项目的制剂项目的建设地点变更至常州市生命健康

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实施；“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其实施

的地点变更至常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研究院和变更募投项目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

目”，将此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地址变更至常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将

“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单独实施变更为由本公司与合资研

究院—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红”）联合实施。董事会审议批准项目投资项目金额规

划如下：原项目总投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规划投资项目金额后，公司拟用本募投项目资金人民币

６

，

８５０

万元左右建

设房屋及公用系统等，租赁给合资研究院等使用。剩余项目募集资金

５００

万美元左右（或等值人民币）作为对合资公司投

资，由合资公司负责使用该资金进行仪器设备采购等事项。

２０１１

年，公司分两次完成了对江苏众红的出资义务，注册资本

为

９８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为

９８０

万美元，公司占江苏众红

５９％

的股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

目”，利用超募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追加项目建设投资，并调整完成时间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并同意利用原料药扩产项目结余资

金优先补充制剂项目建设，并利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００

万元分别追加募投项目制剂部分建设投资缺口和购买土地

投资缺口。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作出决议，用募集资金分别置换上市前先期投入“肝素原料药及

制剂扩产项目”、“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三个项目的设备支出的资

金，分别为

６８４．３０

万元、

２０．４１

万元和

２９４．１３

万元，共计

９９８．８４

万元。该置换工作已经结束。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７

，

０１３．２４

万元，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４７

，

１５１

万元，该项工作是经有权机构审

议通过后实施的。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

:

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１

）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肝素原料

药及制剂

扩产项目

肝素原料

药及制剂

扩产项目

２０

，

７１１ ４

，

５７２．９７ １９

，

０２１．５４ １９

，

０２１．５４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胰激肽原

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

产项目

胰激肽原

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

产项目

２５

，

６３４ ８

，

６６２．１２ ２１

，

１５５．１７ ８２．５３％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门冬酰胺

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

产项目

门冬酰胺

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

产项目

８

，

２６８ ２２９２．３１ ５

，

３１９．８６ ６４．３４％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合资研究

院建设项

目

生物医药

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

项目

１０

，

１００ ２８３２．７３ ７

，

９４９．４０ ７８．７１％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营销及行

政管理中

心项目

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９

，

２５０ ２

，

９６１．９１ ５

，

５３１．２２ ５９．８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

否 否

合计

－ ７３

，

９６３ ２１

，

３２２．０４ ５８

，

９７７．１９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

将“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

“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三个项目的制剂项目的建设地点变

更至常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实施；“生物

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其实施的地

点变更至常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实施。

为了使公司将来的研发水平与国际接轨，国内达到领先，另外，基于常

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启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并经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将“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合资研究

院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单独实施变更为由本公司与合资研究

院—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实施。投资项目金额规划

如下：原项目总投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规划投资项目金额后，公司拟

用本募投项目资金人民币

６

，

８５０

万元左右建设房屋及公用系统等，租赁给

合资研究院使用。经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组织有关专家对合营方投

资入股的专有技术经进行评估后，合营各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签订合营合

同，公司投入

５７８．２５

万美元（

３

，

６８３．６０

万元人民币）作为对合资公司出资，占

总股权的

５９％

，由合营公司负责使用该资金进行仪器设备采购、日常运营

等事项（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１７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研究院和变更募投项目生物医药技术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因公司其他募投项目地址统一变更至常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

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实施，需建设相应的行政管理中心，并配套行政管

理设施，为避免重复投资，故将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营销中心与行政

管理中心合并建设；当前房地产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公司不适宜以购买

房产的形式在上海、北京、广州成立营销服务中心，故决定取消原募投项目

中拟购买重点区域营销服务中心。基于以上原因，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议并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营销及行政管理中

心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建筑（含装修）

和工程安装等方面支出。（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５

；

２０１４－０３２

）同时通过《关于

利用超募资金追加“肝素钠、胰激肽原酶及门冬酰胺酶项目制剂部分建设

投资”和增加“购买土地投资额度”的议案》，公司拟利用原料药扩产项目结

余资金优先补充制剂项目建设，并利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００

万元分

别追加募投项目制剂部分建设投资缺口和购买土地投资缺口。（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４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在项目进度方面，胰激肽原酶原料药扩产项目和肝素钠原料药扩产项目分

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和

１２

月完成了扩产建设，门冬酰胺酶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完工。上述三个产品的制剂项目由于涉及实施地点变更，需在常

州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原名为常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重新征地、厂房设施设

计等建设工作，及在建的制剂工厂建成后还需要通过国内外

ＧＭＰ

认证等一

系列工作后才能正式投产，对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

扩产项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

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营销及行

政管理中心项目的完成期限由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调整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６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已完成五个募投项目的国内

ＧＭＰ

现场认证及其

他相关验收工作。但由于国家法规监管对于药品品种转移的规定（详见《关

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公告》第四部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的原因”（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６

）。江苏省药监局关于药品品种转移

的手续全部完成后，才能获得

ＧＭＰ

证书，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完成。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变更后用募集资金建设的项目没有发生实质改变，主要是实施主体与建设

项目金额的投资额度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增加与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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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

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18

日

(

周三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8

日交易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三

)

会议地点

:

公司新厂区

(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518

号

,

详见附件

1

地图

)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五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1

日

(

星期三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截至股权登记日即

2016

年

5

月

11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的股东。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本公司聘任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

(

一

)

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

(

二

)

议程

:

1.

审议《

201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荣幸华、邵蓉、张继稳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

,

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述职

;

2.

审议《

2015

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3.

审议《

2015

年公司财务情况报告的议案》

4.

审议《

2015

年公司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5.

审议《

2015

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6.

审议《

2015

年公司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7.

审议《聘请

2016

年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

2016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9.

审议《公司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议案》

10.

审议《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11.

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第

1,3-11

项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2

项议案已经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信息详见

2016

年

4

月

26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议案的

信息。其中议案

11

为特别决议事项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

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议案投票结果将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四、会议登记方式

(

一

)

登记时间

: 2016

年

5

月

13

日

(

周五

,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00

—

17:00)

(

二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常

州市新北区长江中路

90

号

),

邮编

:213022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三

)

会议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填写《股东登记表》

(

附件

2),

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账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

(

附件

3)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

,

应填写《股东登记表》

(

附件

2),

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和证券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加盖法人印章的经年检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

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

司的时间为准。

五、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4

。

六、 其他事项

1.

会务常设联系人

(1)

姓名

:

蒋文群 丁赛君

(2)

联系电话

:0519-85156003;

(3)

传真号码

:0519-85156029;

(4)

邮编

:213022

2.

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04月26日

附件

1

公司新厂区地址

: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518

号

(

请导航“千红制药药品制剂及研发中

心”

)

附件

2: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本人

/

本公司或代理人兹登记出席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东代理人（如适用）：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电话：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地址：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邮政编码：

股东签名

(

盖章

):

日期

:

附件

3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

)

作为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股东

,

兹委托

女士

\

先生

(

身份证号为

: )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下

午

14:00

在公司新厂区召开的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按

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行使投票权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 束之日止。

本人

(

本公司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的投票意见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５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５

年公司财务情况报告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７

《聘请

２０１６

年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６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９

《公司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议案》

１０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１１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说明

:

1

、委托人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反对”或“弃权”

,

三者只能选

其一

,

多选或未选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2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加盖法人单位印

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签署日

:

年 月 日

附件

4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550

。

2.

投票简称

:

“千红投票”。

3.

投票时间

: 2016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千红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

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

(

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

),

对应的议案号为

100,

申报价格为

100.00

元。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

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

２０１５

年公司财务情况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聘请

２０１６

年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

２０１６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的议

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公司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

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００

(4)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

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8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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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

,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

金融产品额度的议案》

,

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为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

收益

,

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董事会增加利用闲置的自有资金择机开展购

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的额度。

一、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基本情况

1

、增加额度及总额度

:

利用前一年度的留存收益、本年度可能带来的收益及其他可能的资

金增量等

,

增加闲置自有资金

4

亿元人民币

,

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

含本数

),

购买最长期限

不超过

2

年

(

含

2

年

)

的低风险金融产品

;

总额度合计不超过最近一期

(2015

年

)

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52.94%,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

、投资范围

:

不包括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领域

;

3

、批准额度的有效期限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择机购买金融产品的有效期限为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内

;

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生效

,

以前年度尚未履行完毕的决议继续有

效。

4

、适用范围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5

、公司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

坚守“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基本

原则

,

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以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将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适度理财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高于存款利息的投资

效益

,

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范围为低风险金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二

)

风控措施

为最大程度的规避投资风险

,

公司将采取以下风控措施

:

1

、经营管理层根据授权范围行使该项投资决定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总监负

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财务总监需及时跟踪和分析投资产品的情况

,

一旦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2

、公司财务总监和审计总监须事前对投资产品方案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

3

、公司审计总监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

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

发生的风险

,

并在工作报告中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

4

、公司在购买低风险投资理财产品后

,

应向独立董事通报

,

独立董事应当对投资理财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5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6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

的损益情况。

三、审批程序

1

、权力机构审批程序

: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后有效。

2

、经营管理机构具体操作权限

:

根据具体投资产品的情况

,

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财务

部拿出具体方案

,

审计总监进行风险审计后

,

报总经理审核

,

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3

、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

,

以前年度尚未履行完毕的决议有效期自动终止。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部分闲置的

自有资金用于购买低风险金融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

投资效益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因此

,

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我们也将积极关注后续公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财务和现金流状况

,

保证该行为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

,

并及时与公司审计部、财务部进行沟通

,

加强对拟投资产品的风险

研究

,

并敦促以上部门力促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稳健性。

(

二

)

监事会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的自有

资金购买低风险金融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3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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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

通过现场

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

实参加

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应

邀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王耀方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董事出席

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经营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公司经营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

201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详见《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汇编》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荣幸华、邵蓉、张继稳向董事会递交了《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并将

在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荣幸华向董事会递交了

2015

年度审计委员会工作

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公司财务情况报告的议案》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

283313.77

万元

,

较上年末同比增长

22.61%

。

2015

年营业

收入

75705.11

万元

,

比去年同期降低

7.07%;

利润总额

30298.92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5.91%,

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715.12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9.02%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公司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五、审议并通过了《

2016

年公司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常州千红

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六、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

2015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

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核查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 鉴证报告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七、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落实自查情况

(

表

)

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公司经理室的年度经营报告及公司审计总监的年度内部审计报告

,

截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对财务、经营等内部活动进行了有效控制

,

未发现内部控制方面重大缺陷也未发生影响内

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九、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公司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特殊合伙

)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及

财政部《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规定

,

为了避免出现超额分配

的情况

,

公司根据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可用于转增的资本公积金额

孰低的原则确定分配比例。

2015

年度末

,

母公司报表项下可供分配利润为

805,138,110.56

元

,

合并财务报表口径项下可

供分配利润为

787,891,246.13

元

,

因此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按照合并财务报表口径进行分配

,

报告期末

,

合并报表口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87,891,246.13

元。按照以下方案实施分配

:

以现有总股本

64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股利

9600

万元

,

留存收益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

利润分配后公司剩

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2015

年末

,

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702,681,572.52

元

,

合并财务报表口径项下资本公积金

余额为

706,613,223.55

元

,

因此

2015

年末

,

公司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702,681,572.52

元为

标准

,

按照以下方案向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40,0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

本

10

股

,

转增后公司股本总数为

1,280,000,000

股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

2015

年公司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审议并通过了《聘请

2016

年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审

计机构

,

同时根据

2015

年度所支付的财务审计费用

,

以及

2016

年度预计的审计范围

,2016

年度

的财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62

万元。审计范围

:2016

年度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

江苏众红、湖北润

红、江苏晶红、常州英诺升康、千红通用、生物工程等

)

年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

证、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内控鉴证报告等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

文件。子公司需要单独出具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

2016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其旗下所有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向银行申请年度总授信额度为

:70000

万元。 执行

时

,

原则上全年额度不应超过该额度。若确实需要增加额度

,

在上述额度

20%

以内

,

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

若超过上述额度的

20%,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公司董事会及其控股子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申请授权

,

根据日常经营管理需要和

银行提供的条件

,

在以上额度内由公司进行择优决策

,

并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董事长对外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因遵循两个原则

:1

、选择原则

:

选择条件更有利于公司的银行

;2

、执行原

则

:

根据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的实际需要执行银行授信额度和期限。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公司增加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产品额度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

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

,

经营管理机构提出了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方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常州英诺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国有股权

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的超募资金购买常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常

州英诺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的股权。

董事会责成经营管理机构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办理各项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常州英诺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国有股权的公告》详见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核查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

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从超募资金中申请人民币

24174.84

万元资金用

于归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详见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核查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通过了《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证监会公告

[2014]47

号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中国证监

会公告

[2014]20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深证上

[2014]318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深证上

[2014]318

号

)

等相关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

董事会审议了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修改

,

同意

递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同时授权经营管理机构根据股东大会批准后的《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

,

详情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特别说明

:

议案二至议案四、议案八至议案十二、议案十四至议案十六还需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其中十六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6-020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3

人

,

实到

3

人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建平先生召集

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2015

年经营工作报告和

2016

年公司经营工作计划的议案》

(下转B1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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